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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̂

JC
L̂

D  cc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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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二
安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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庄
 

每
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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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
一
底
 

每
打
八
元
四
 

毎
樽
七
毫
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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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海
新
中
國
醫
學
院
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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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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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2?<,

4
«
z
i
I
Z
«
f
t
A
Z
I
Z
7
>
7
t

出

賣
 

蘭
奴
區
，

聯
屋
一

佔
地
五
十
尺
濶
，
樓
上
樓
下
兩 

層
，
每
層 
/£
个
大
房
，
各
有
門

人
，
紅 

煤
氣
爐 

客
自
理

口
出
入
，
現 

毛
泥
土
施
， 

兩
个
，
煤
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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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房
兩
个
，
入
息
好
，

四
千
二

約
十
二
布
仙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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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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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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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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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心 
蜡
購
加
中
時
逾
兩
月
迄
抵
吊
城
外
邦
人
士
獲
 
僑
梓
之
推
般
以
偏
枯
癱
瘓
肢
體
 

-2

亂
匐
麻
痺
痞
般
痕
聚
(
從
广
)
等
症
求
疹
日
多
一
每
驚
奇
効
爲
求
外
邦
人
士
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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圈

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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超
則
依
能
不
多
予
逗
 
留
至
使
本
埠
患
者
求
診
無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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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
至
抱
歉
茲
將
抽
空
兩
週
囘
埠
於
五
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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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起
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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宇

 

裝

修

住

宅
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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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公
司
專
門
承
接
建
築
樓
宇
及
改
造
或
修
葺
 

各
種
房
屋
工
程
幷
接
(
斯
德
高
)
即
屋
外
石 

屑
塗
灰
等
工
作
工
精
價
廉
華
友
光
顧
隨
時
應

本
餐
館
位
於
亞
省
南
部
「
故
連
林
埠
」
林
氏

殮
館
茲
因
人
力
缺
乏
願
以
生
意
實
業
全
盤
出
 

賣
店
後
有
住
房
四
個
設
備
現
代
化
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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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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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有
僑
梓
欲
營
斯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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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
通
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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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
函
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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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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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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囘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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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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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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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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囘
此
。
結
束
汝
之
性
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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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而
人
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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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
鐘
後
。
未
即
報
警
。
但 

即
駕
車
囘
該
銀
行
報
吿
被
刼
之
經
過
情
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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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商
人
稱
。
不
知
道
爲
何
不
立
即
報
響
。
手 

足
無
措
。
亦
不
知
如
何
是
好
。
佢
平
耐
多
步
 

行
往
銀
行
。
以
爲
安
全
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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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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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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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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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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幟
面P

另 

人
以
黑
布
片
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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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
車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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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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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
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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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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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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積
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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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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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
丁
作
忙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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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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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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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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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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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
察
相
伝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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倭
於
該
商
人
出
聒
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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駕
偷
得
之
車
。
跟
踪
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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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後
兩
小
時
。
交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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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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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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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 

發
生
之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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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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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
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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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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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車
。
發
覺
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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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小
時
前
。
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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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
東
區
 

偷
來
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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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

據
該
商
人
之
子
稱
。
被
劫
去
之
銀
紙
。 

因
買
有
保
險
之
故
。
已
能
補
囘
其
損
矢
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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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於
四
日(
星
期
六
) 

下
午
八
時
半
。
召
開
常
會
。
報
吿
本
帆
行
政
 

實
業
及
各
部
門
數
冃
事
宜
。
幷
有
要
#
商
議 

。
希
我
金
體
男
女
社
員
職
員
。
依
時
刊
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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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决
進
行
是
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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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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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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洪
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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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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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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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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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
於
 

五
月
二
日
(
星
期
四
)
下
午
八
時
牛
"
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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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
會
。
仰
我
會
員
及
各
叔
父
到
會
。h
《决
進

行
。
爲
盼
。 

此
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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埠
洪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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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
會
啓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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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四
十
六
年
四
月
廿
九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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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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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

會

館

通

吿

 

未

登

記

選

擧

請

補

登

記

 

as

通
为
事
。
查
全
加
大
選
。
定
於
十
月 

六
H

。
勇
府
曾
派
員
於
四
月
廿
二
日
至
廿
九
 

H
期
間 0• 
沿
門
登
記
選
民
。
茲
據
報
吿
。
已 

登
記
者
固
多
6
而
未
登
記
者
亦
復
不
少
。
本 

總
會
館
爲
注
重
選
政
利
便
僑
胞
起
見
。
特
與 

登
記
處
人
員
商
討
。
决
定
由
五
月
十
八
日
( 

星
期
六
)
起
。
至
五
月
廿
五
日
(
星
期
五
)
止 

。
在
此
一
個
星
期
內
。
准
許
求
登
記
者
補
行
 

登
記
。
並
指
定
雲
埠
中
央
區
華
人
潮
民
。
可 

到
本
總
會
値
補
登
。
情
時
有
登
記
員
在
塲
。 

與
華
僑
接
洽
。
時
間
每
日
由
上
午
儿
時
。
至 

下
午
九
時
。
須
知
行
五
項
要
点
。㊀

。
凡
加 

籍
人
民
。
年
齢
在
廿
一
歳
以
上
者
無
論
男
女
 

。
均
有
選
權
。㊁

。
全
加
大
選
。
雖
前
日
曾
 

經
登
記
或
曾
投
票
選
舉
者
。
全
n
均
要
從
新 

登
記
。
方
有
選
權
。㊂

。
登
記
者
祇
報
姓
名
 

住
址
。
不
須
別
項
。㊃

。
屋
主
或
旅
館
主
人
 

。
可
代
將
其
屋
內
同
居
者
之
姓
名
。
- 
律
登 

記
。㊄

。
不
須
呈
出
公
民
證
或
出
世
紙
。㊅
 

。
登
記
後
。
方
能
在
六
月
十
日
大
選
時
有
權
 

投
票
選
舉
。
特
爲
通
吿
。
仰
雲
埠
男
女
僑
胞
 

。
依
時
到
本
總
會
館
補
行
登
記
。
爲
要
。
此 

吿
。

雲
埠
全
加
中
華
總
會
館
啓
 

中
華
民
國
四
十
六
年
五
月
一
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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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
加

中

華

總

會

館

逋

吿

 

i 

、爲
漣
皓
章
 I

C> 
本
總
會
館
。
月
前
4
常
委 

个
次
甫
指
京
0I
呈
請
加
政
府
修
改
私
民
苛
 

例
。
現
黃
常
委
業
已
公
畢
囘
來
。
本
總
會
館
 

。
特
定
於
一
九
月
三
日(
星
期
五
)
下
午
八
點
 

半
鐘
。
敬
治
薄
茗
。
召
集
全
體
僑
胞
。
開
會 

歡
迎
黃
常
委
報
吿
其
赴
京
。
呈
請
改
例
之
經
 

過
情
形
。
合
行
通
吿
。
仰
各
僑
胞
依
時
蒞
會
 

。m

聽
黃
常
委
之
報
吿
。
爲
要
。
此
吿
。

雲
埠
全
加
中
華
總
會
館
啓
 

中
華
民
國
四
十
六
年
四
月
廿
九
日
 

(
?
t
/
)
?
1
i
2
?
?
?
?
}
<
(
z
?
1
s
 

靑

天

 

日

下

 

商

人

被

綁

刼

 

|

雲
高
華
埠
佛
廟
衣
服
有
限
公
司
主
人
茶
， 

究
。
六
十
八
歲
。
住
雲
埠
片
打
街
西
丁
一
六
 

七
號
。
於
昨
晨
十
時
。
在
加
蘭
護
夾
笠
臣
街
 

資
路
銀
行
。
提
欵
三
千
元
後
。
放
入
帆
布
袋
 

。
行
至
詩
摩
街
八
百
號
街
位
。
行
入
佢
停
於
 

該
處
之
汽
車
。
坐
於
車
內
後
。
擬
駕
車
返
。 

但
該
時
。
有
兩
名
標
面
賊
匪
。
均
各
持
槍
械
 

。
跟
隨
其
尾
。
各
人
一
邊
亦
入
其
車
內
。
該 

兩
靑
年
。
由
一 
人
駕
車
。
另
一 
人
則
以
毛
織 

緊
身
衫
蓋
該
商
人
之
頭
。

有
一 
匪
徒
。
以
槍
指
該
商
人
之
肋
骨
稱
 

。
不
可
出
聲
。
否
則
殺
汝
。
並
即
搶
去
該
包
 

銀
紙
。
並
稱
。
如
汝
不
擾
亂
吾
人
。
吾
等
當 

亦
不
傷
害
汝
。

茶
究
桶
。
好
漢
。
銀
紙
汝
等
已
得
。
請 

勿
做
蠢
之
行
爲
也
。

匪
徒
乃
隊
去
商
人
之
眼
鏡
。
推
佢
在
軍
 

後
。
並
又
以
衣
服
蓋
該
商
人
之
限
。
故
賊
匪
 

之
動
作
如
何
。
則
不
得
而
知
。

匪
徒
將
車
直
駛
往
派
亞
街
夾
天
寅
街
間
一
疎 

p
在
緬
強
落
寧
。
該
處
匪
徒
早
已
備
有
汽
車
； 

於
該
碑
以
便
逃
走
。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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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
助
西
德
社
一
會
發
言
&
稱
*
佢

幾

初

時

曾

一

在

雲

埠

西

蘭

作

最

、

三
蒲
市
。
一 
日
。
美
聯
- 
出
警
吿
謂
。
在
台
瞽
面
大
 
一
珠
聯
以
警
告
。

/
 

方

负

f

J/TrTS

馴

力

5536.囲

 

I

・

"̂̂■

M

T
g

80

購

i
—

加


